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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前教育學券計劃」資助模式的意見     12-03-2009 
 

 
一. 檢視政府對學前教育的資助模式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不贊同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範疇，致現時全港的幼稚

園及幼兒中心全屬私營(privately run)，由非牟利組織、慈善團體、私人或辦學機構

開辦，主要分為非牟利及私立獨立兩類。 
 

經過業界三十多年來的持續爭取，政府終允對學前教育提供進一步的資助。在 2006
年 4 月，前教育局局長李國章建議由政府每年投放 20 億元，推出「學前教育學券

計劃」模式，其後行政長官曾蔭權在 2006 年 10 月中發表《施政報告》，正式公布

於 2007-2008 學年開始以「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資助模式來取代原先的「幼稚園

及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直接為合資格的幼稚園學童提供學費資助。此後，該項資

助計劃則只會繼續適用於合資格的日間育嬰園、日間幼兒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

幼兒中心部分接受服務的三歲以下兒童，且決定於 2008-2009 學年起改稱為「幼兒

中心資助計劃」。 
 

本會明悉政府決意採取「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學費資助模式，主要的目的是讓

家長可自由選擇學校，希望能透過市場中的自由競爭，以及一定程度的監管來提高

學前教育服務的質素。若家長仍有經濟困難，也可另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

以取得進一步的學費資助。除此之外，政府亦會同時發放「教師發展津貼」，鼓勵

幼師在指定期限內完成幼稚園教育證書課程，以改善教育質素。本會認為有關的學

前教育資助模式，雖則仍有未善之處，但對業界爭取全面資助學前教育方面，實已

邁出一大步。 
 
二. 幼稚園為「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所提供的協助與支援 
  

自政府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以來，雖則幼稚園須負責協助家長辦理申領學券

手續、定期向學生資助事務處呈報學生人數及審核撥款資料等一系列文牘工作，事

實上會為校方帶來一定程度的工作壓力；但為確保政府公帑運用得宜，審撥款額無

誤，本會認為有關事務安排暫時仍有必要繼續施行。 
 
三. 就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方面提出之改善建議 
 

政府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至今雖只約兩年，確仍有未盡善之處，現綜合本

會意見及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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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為全港的幼兒提供公平的資助 

 
由於此項「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現時只適用於非牟利幼稚園，未能為其他就讀

於非牟利以外的私立獨立幼稚園或幼兒中心家長提供學費資助，有違公平原

則，並不恰當，政府應考慮讓所有學前教育機構參加。 
 
2. 應按年調整參與「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每年學費上限 

 
現時，教育局規定參與「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非牟利幼稚園於 2009-2010 學年

(第三年)之每年學費限制，仍以半日制學費每生每年不超過$24000，而全日制學

費每生每年不能超過$48000 學費的限額為準，與 2007-2008 學年(第一年)竟完全

相同，忽視全港幼稚園學費已曾調整的事實。本會建議教育局有必要根據實際情

況，按當年全港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的平均加權來作出調節，逐年放寛參與此

項計劃的學費限額。 
 

3. 宜為綜緩家庭學費資助方面作出適切的安排 
 

本會認為政府對綜緩家庭的學費資助仍不足夠，應增加對綜緩家庭的學費資助

方面的撥款，並需繼續定期把有關的資助款額直接撥入學校戶口之內，避免部

份家長拖延或欠交學費，導致學校經濟損失 (＊註：本會有會員學校曾於過去

兩年，被某接受綜緩的家長拖欠其兩名子女多月學費及書簿費逾壹萬伍仟元)。 
 

除此之外，更應提早協助綜緩家庭辦理「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及學券以外的學

費資助申請手續，避免家長需在學年開始初期預先墊支學費而構成的財政壓力。 
 

4. 宜延長幼師進修的期限，以舒緩幼稚園保送幼師進修方面所帶來的壓力 
 

教育局規定幼師需在指定期限內完成幼稚園教育證書課程，部份幼稚園或幼兒

中心因尚有較多老師未接受有關訓練，因此在保送幼師受訓時，人手方面出現

困難及代課老師人手緊絀。因此，本會認為實有必要延長幼師的進修期限，以

舒緩幼稚園保送幼師受訓方面所帶來的壓力。 
 

5. 須鼓勵幼稚園善用「教師發展津貼」，以支援幼師及改善學校教育質素 
 

據本會所知，部份幼稚園未能善用教師發展津貼來給予幼師適當的支援，如未

酌減須進修幼師原來的上課時間或聘請足夠的代課老師以分擔彼等所肩負的課

業……等，導致幼師身心疲憊，未能有充沛的精力進修。更有甚者，有幼稚園

更要求一些須提早離開學校，前往師資培訓學院上課的幼師在假期內補回提早

離校的工作時數，更讓教師飽受精神壓力。因此，本會建議教育局應勸諭幼稚

園妥善利用「教師發展津貼」，聘用適量的代課老師來支援接受培訓的幼師，以

減輕彼等在進修方面的壓力。 
 

至於已發放予幼稚園的「教師發展津貼」(為期四年之撥款，五年內用完，餘額

須退回政府者)，倘學校在指定期限之後，仍有餘額者，也應容許學校延長運用

期，繼續適度地增聘教師或代課教師人手，以協助學校改善教育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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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為幼師設立薪級表，確保幼師能得合理薪酬，彰顯專業角色和地位 

 
教育局要求幼師全面受訓，以持有幼稚園教育證書為目標，但在推行「學前教

育學券計劃」之同時，教育局卻撤銷了過往非牟利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若參與「幼

稚園及幼兒中心資助計劃(KCSS)」，必須(強制性的)參照教育局建議的「建議幼

師薪級表」來支付幼師薪金的要求，而只鼓勵校方自行設定適用的薪酬準則來

支薪，幼師薪酬全由市場主導。教育局此方面的理念雖有其根據，然碍於各校

的辦學團體背景、經濟能力不同，幼師的薪酬只能隨著辦學機構的「決定」而

「自由浮動」。此舉，除讓原先任職於曾參與該項資助計劃的非牟利幼稚園及幼

兒中心的幼師，未能如過往一般，可以參照「建議幼師薪級表」來支薪之時，

也影響其他幼師可參照該「建議幼師薪級表」來評訂個人薪酬的機會。 
 

本會認為為幼師制訂合理的建議薪級表，對幼師而言，實在非常重要，因為可

以彰顯幼師的專業角色和地位，也能吸引有志之士入職。現實中，全港幼師他

日全面受訓之後，雖有專業資歷，卻無合理的薪酬保障，本會認為絕不合理。

因此強烈要求政府應恢復提供「建議幼師薪級表」的機制，並為擁有證書或學

士資歷者設訂相應的，符合職責與職能的適當薪級，以供校方參照採用。與此

同時，政府亦應考慮採用津貼幼師薪酬的方式，由政府給予持有幼稚園教育證

書及學士資歷的幼師定額津貼，方能確保幼師能得合理薪酬。相信此舉能穩定

幼師隊伍之時，也能提升幼師的士氣。 
 

7. 應撤銷教育局須強制性把質素評核報告上網的規定 
 

本會明瞭教育局確立質素評核架構的目的，乃為促進學校建立自評機制，同時

透過外評模式，核實學校的自評結果和提出改善建議，讓學校可以持續發展和

進步。然而教育局將外評結果在互聯網上作出公佈(上網)之規定，卻為業界，

特別是幼師帶來莫大的壓力。鑑於教育局已於多年前撒銷本港中、小學質素評

核結果在互聯網上作出公佈的規定。因此，幼稚園實有必要與中學、小學看齊。

本會建議教育局應盡早撤銷此項會影響業內人士的強制性規定。 
 
 

以上各點，懇請 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議員予以考慮，促請政府施行全面資助

學前教育的政策，以改善本港學前教育的質素。 
  

最後，本會懇切指出，政府過往對本港教學資源的撥配實不足夠，而政府長期依賴

私營辦學的方式，絕不恰當。猶幸學前教育機構及業內人士莊敬自強，不斷朝著為

幼兒提供高質素服務的要求而努力。為讓本港幼兒能真正享受優質的學前教育服

務，本會建議政府應從速考慮把學前教育列入基礎教育的範疇，予以全面直接資

助，承擔為巿民提供優質教育的責任，才能讓優質教育全面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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